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圖書室借閱規則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訂定

1、 圖書資料之借閱對象為本會同仁，並憑職員證辦理借閱手續。

2、 借閱時間為上班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。

3、 書刊資料借閱期限及數量如下：

（1） 每人以四冊為限，借閱期限為三十天。

（2） 當期期刊不外借，過期期刊每人每期可借閱四冊，以兩週為限。

（3） 工具書（如辭典、百科全書、年鑑等）如因業務需要參考時，可由業務單位簽明書名、冊數、借閱期限、保管人，經陳請批准後借用。

（4） 書刊資料到期後，可辦理續借手續一次。

4、 書刊資料歸還及逾期未還之處罰規定如下：

（1） 書刊資料應於開放時間歸還。

（2） 借閱書刊資料逾期未歸還者，按逾期天數停止其借閱權利。

5、 下列情形不得辦理書刊資料之續借：

（1） 續借之書刊資料已逾期者。

（2） 續借之書刊資料已有他人預約者。

（3） 借閱者已被停止借閱權利者。

6、 凡遇定期清點時，所有借出之圖書均須歸還，俟清整後另行辦理借閱。

7、 借閱圖書、期刊，如有遺失或污損、撕頁等損壞情形，應負責賠償原書，或依市價以現金賠償，由圖書室代辦購補或繳庫手續。

8、 借閱圖書、期刊，未依限期歸還，並經催還兩次，仍未歸還時，視同遺失，依前條規定辦理。

9、 書刊資料預約規定如下：

  （一）直接向管理人員或利用本會網路於圖書管理系統辦理預約。

  （二）預約冊數每人以五冊為限。

（三）經通知可借閱預約書刊資料逾三日未辦理借閱者，以棄權論；並依序通知次順位預約者辦理借閱。

十、本會人員離職時，如有借閱本室書刊，應全部歸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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